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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的决策部署，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外汇管理服务工作，内蒙古自

治区分局编制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疫情防控

期间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办理指南》，提倡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

网上、邮件、预约等方式办理业务，以便有效减少外汇局办公

场所的人员聚集，减低交叉感染风险，并以便捷、优质、高效

的服务为涉外市场主体办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提供有效保障。 

一、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办理目录 

业务办理种类及方式如下表所示： 

温馨提示：为了各市场主体能够精准享受政策服务，建议申

请主体事前电话咨询，经所在地外汇局业务人员指导后选择合

适的方式办理业务。 



二、业务办理方式 

（一）网上办理 

市场主体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数字外管平台”）（http://zwfw.safe.gov.cn/asone），注

册登记办理（办理步骤详见下方）。 

1、登录数字外管平台 

初次使用需要注册，点击“法人注册（行政许可业务）”

（使用完需根据登录页面“常用下载”中的“数字外管平台手

册”设置浏览器，系统开放时间为 8:00—17:00）。 

 

2、法人注册 

根据页面要求填写注册信息并设置信息，注册成功后登

录。 



 

3、选择办理事项 

使用已注册的用户登录后，依次点击“行政许可”、“行

政许可办理”，选择要办理事项（如非银行债务人外债登记外

债签约登记），点击“我要办理”。 

 



 

4、进行业务办理 

阅读系统提示的基本信息：办理流程、所需材料目录、受

理条件、收费标准、设定依据和常见问题。并点击【预审】按

钮【网上办理】按钮前，必须先选择经办外汇局，否则无法进

行下一步操作（“经办外汇局”选择市场主体所属外汇局，如

内蒙古分局）。 

 

5、上传资料 



根据界面指示信息，将材料清单所列文件单独扫描并上传

（所有扫描内容清晰无误并加盖公章），上传后点击“提交”

即可。 

 

 



6、注意事项 

（1）数字外管平台注册登录过程中如遇问题，可通过该平

台常用下载栏目中《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用

户手册》等相关文件了解解决。 

（2）提交材料涉及上市公司公告、董事会决议只需提供首

末页和业务相关内容扫描件；涉及财务报表只需提供审计报告

首页、简要概述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会计师

事务所营业执照及业务相关内容扫描件。 

温馨提示： 

（1）请使用火狐浏览器、Chorme 浏览器、IE11 进行访

问；（2）机构代码为组织机构代码，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

9 至 17 位；（3）用户代码和密码为 ba 账号设置的操作员账号

密码，非 ba 账号密码；（4）用户可通过微信搜“数字外管”

关注服务号，该服务号提供了业务系统使用过程中一些常见问

题的解决方法，以及人工服务和自助服务；（5）“境内机构外

债登记业务”办理指引可通过点击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

区分局网站首页左侧栏目中的“业务指南”选项进行查询     

（http://www.safe.gov.cn/neimenggu/）。 

（二）电子邮件 

市场主体通过电子邮箱方式，将相关资料扫描件（PDF 格

式）发送至指定邮箱申请办理，审核结果将通过相关联系方式

告知申请人，行政许可决定书将以邮政快递免费送达至申请人



（若遇特殊情况，可先将行政许可决定书扫描件通过电子邮箱

方式送达申请人）。待疫情管控措施停止实施后，申请人需向

相关外汇局补交纸质材料完整版。 

（三）电话预约 

所有业务均可采取电话预约方式。在办理过程中，如对相

关业务和操作有任何疑问或需要特许指导帮助，可通过下面公

布的电话联系所在地外汇局业务人员进行咨询，在业务人员具

体指导后选择合适的方式办理业务。 

以上是外汇局受理业务的主要方式，申请主体也可将业务材

料通过传真等其它方式报所在地外汇局，并出具材料真实有效

的承诺函。事后外汇局将根据工作安排适时通知主体报送纸质



版材料予以留存。若有其它特殊办理的业务或特殊要求，请事

先拨打咨询电话进行沟通。 

疫情防控事关重大,让我们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共同战胜

困难！感谢各界的理解与配合！ 

 


